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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项目实施方案

（2021-2023 年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

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《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方案

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》等系列文件精神，做好“双减”政策下我

市义务教育质量过程性监控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项目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对标国家质量监测方案，从 2021 年起，组织开展面

向全市小学四年级、初中八年级学生相关学科学业水平发展情况

的市级质量监测。同时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对其他年级学生的学业

发展水平情况进行监测。

（二）综合运用国家监测结果和市级监测结果，对全市中小

学生学业水平发展情况进行全面、科学的评估，为学校提供教育

教学指导服务，为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。

（三）指导全市中小学教师开展基于“双减”政策落地的作

业、考试设计研究，以及影响教学质量的相关因素研究，培养一

支适应新时代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要求的教师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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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做好全市小学四年级、初中八年级学业水平监测工作。

时间和学科安排如下：

2021 年的监测时间为 11 月中下旬，监测科目为语文、英语

和艺术（音乐、美术），具体监测安排另行通知。

2022 年的监测时间为 11 月中下旬，监测科目为：德育、科

学、劳动，具体监测安排另行通知。

2023 年的监测时间为 11 月中下旬，监测科目为：数学、体

育与健康、心理健康，具体监测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做好质量监测结果的分析和运用工作。定期组织开展

年度三亚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分析反馈会，综合分析国家级

质量监测和市级质量监测结果以及影响教育质量相关因素，提出

改进薄弱学校、薄弱学科的教学意见和建议，并及时开展入校调

研指导工作。

（三）抓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队伍培养工作。采取“走出去”

“请进来”等多种方式，组织全市中小学教师开展以国家义务教

育质量监测方案和年度监测报告解读，以及“双减”政策下学生

作业、考试如何控量提质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培训。同时，指导全

市中小学校开展基于质量监测的校本研修，总结、推广在质量监

测试题命制、工具开发等方面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提高一线教师

的质量监测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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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立三亚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心，负责做好国家、

省级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对接工作的同时，将市级质量监测工作纳

入年度计划，安排专项经费，组织开展年度市级质量监测及有关

质量监测的分析评价等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落实义务教育监测工作主体责任。各校校长是学校

质量监测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要建立完善相关工作规则，并将主体

责任层层分解到学校相关部门和学科组，形成全校齐抓共管质量

监测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要通过质量监测改进学校教学工作。各校要组织教师

认真学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和年度质量监测分析报告，

帮助教师提高对质量监测工作的认识，了解监测内容和相关要

求，改进教学方式，优化教学评价，提高教学质量；同时，对标

学科监测内容，在学生作业布置、考试组织等环节指导学生掌握

监测方法和技能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市级质量监测的过程管理。各区、校要建立

联系人制度，做好监测过程中各项事务性工作的对接。各校要做

好监测方案的制定和有关信息的报送工作。区教育局研训部门要

做好本辖区学校相关信息的汇总上报工作，以及做好监测过程的

监督、指导和管理工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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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保障

成立三亚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吴 萍

副组长：陈玲飞 李志刚 郎宏宇 方玉来 陈小冬

李丽萍 吕 锐 王 宁

成 员：谢 萍 张 源 钟向能 唐庆鑫 王雪莲

刘 玲 帅选利 陈其青 陈玉妃 黎海珍

高福明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教育研究培训院义务教

育教育质量监测中心。

主 任：吕 锐（兼）

副主任：罗 禹

成 员：罗基鸣 丁勇慧 于学书 李齐明 程同森

杨青明 吴家英 林 俊 陈运恩 闫学忠

黄 炳 朱允诚 周 康 陈 坤 吴 革

张艳玲 卢丽燕 黄 俊 周 阳 刘顺泉

陈求丽 董时平 苏儒平 王乃雄 邢海珍

周灿文 吉德询 王玉艳 廖永环 杨得伸

领导小组负责监测工作的统筹指导、经费安排、年度方案审

定；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年度监测工作的组织和实施。此外，

办公室另设专家指导组，负责对全市中小学开展质量监测情况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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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指导、培训、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

每年市财政专项安排义务教育质量监测项目经费，用作全市

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购买服务经费。各区教育局也要把质量

监测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确保全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顺利进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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